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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指导，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、观点、方法，体现正确价值导向、

学术导向，体现主体性、原创性和前沿性，对推动理论创新、经

济社会发展和学科学术建设有重要意义；符合学术规范，注重思

想性、学术性和可读性相统一，内容厚重、文质兼美、文风朴实。

（二）申报成果范围为教育学科；跨学科的成果要按照“优

先靠近”的原则，选择为主的学科进行申报。

（三）申报成果须全部完成且尚未公开出版，其中国家社科

基金项目结项成果等级原则上应为“良好”以上。申报成果与已

出版著作内容重复不得超过15%，评审过程中不得出版。以博士

学位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为基础申报的，须通过答辩3年（含）

以上，且内容有重大修改，与原文的查重率不得高于30%。

（四）申报成果须由指定申报出版机构或指定推荐出版机构

（见附件）书面推荐，出版机构须承担信誉责任。已与指定申报

出版机构签订出版合同的成果，不得通过其他出版机构申报。

（五）申报成果形式为中文学术专著，字数原则上不少于

20万字、不超过100万字。

（六）同一成果申报人不能超过2人，且第一申报人须具有

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（职务）；同一申报人一次只能申报一项成

果。

二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（教育学）申请书》（以

下简称《申请书》，内含《成果概要活页》）、《2022年度国家哲



3

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申报信息登记汇总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汇总表》），

见附件。

（二）成果书稿和概要不得直接或间接透露申报人姓名和单

位等个人信息及相关背景材料，否则将取消申报资格。

（三）以博士学位论文（博士后出站报告）为基础申报的，

须提交论文（报告）原文，并附详细修改说明；以往年申请《成

果文库》未入选成果申报的，须附详细修改说明；以受各级各类

项目资助成果申报的，须提交结项证明，其中包括资助类别、项

目号、结项等级等关键信息。

（四）申报材料确保没有知识产权争议。对存在弄虚作假、

抄袭剽窃、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以已出版著作申报等行为的，一

经查实，将通报批评，申报人5年内不得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各类

项目；如已入选，将撤销资格，追回荣誉证书。凡在申报和评审

中有违规违纪行为的，除按规定处理外，还将列入不良科研信用

记录。

三、申报受理

（一）提交材料

《申请书》一式2份，须按要求如实填写，A4纸打印。成

果打印稿5套，A4纸双面印制、左侧装订成册。《成果概要活页》

一式5份，A4纸打印。《汇总表》以各教学院部为单位，一式1

分，加盖教学院部公章。

申报材料需一并提交电子版文件，须包含申请书、书稿、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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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活页、附件等，并标明申报人姓名、教学院部及学科分类。

（二）材料报送

请各教学院部于2022年4月10日之前，将纸质版材料报送

至科研处226办公室，电子版材料(汇总表后缀名为xls,申请书

后 缀 名 为 doc) 以 打 包 方 式 发 送 至 科 研 处 邮 箱

gzsxykyc@gzcc.edu.cn。

附件：1.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（教育学）申请书

2. 2022 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申报信息

登记汇总表

3.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申报数据代码表

4. 指定申报出版机构名单

5. 指定推荐出版机构名单

科研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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